
政府採購法第 12條規定上級機關派員監辦，其監辦之角色、功能及職責疑義 

(行政院主計總處 102.7.9主會字第 1020011988號書函) 

依政府採購法第 12 條規定，上級機關派員監辦，其監辦之角色係代表上級機關

辦理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11 條第 1 項、第 2 項規定之事項，與招標機關主會

計及有關單位之監辦，各有其職責及功能。 


